
臺中市南湖社區大學教師聘審辦法 

106年 5月 18日經校務會議 

110年 12月 29日經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113年 11月 4日經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 臺中市南湖社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依據「臺中市南湖社區大學組織規程」訂定「臺

中市南湖社區大學教師聘審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教師之聘任方式有二。 

一、 本校依發展計畫需求提出相關課程規劃，並經本校教師聘審暨課程發展委員會同意。 

二、 教師、學員推薦或自我引薦，並經本校教師聘審暨課程發展委員會同意。 

第三條 本校教師一學期一聘，均為兼職。 

第四條 本校教師包括學術類、生活藝能類、社團類三類。 

第五條 本校師資之聘任需具備下列其中一項資格： 

一、 具有大專以上學歷者。 

二、 在地方鄉土、歷史、文化、社會、藝能、族群、自然生態、社區營造、公民社會之

推動等方面，具特殊成就者且符合本校發展理念者。 

三、 具各類課程專長相關之證照者。 

第六條 教師於邀課期限內檢附課程審查表及教師資料表（曾在本校任教者免附），經本校教師

聘審暨課程發展委員會審議後提送臺中市政府審查通過後予以聘任。 

第七條 本校教師之聘任採一期一聘，有下列情況者得不予聘任： 

一、 未能配合本校活動者（如期末教學成果展）。 

二、 經反應有不當促銷行為或言論不當損及本校校譽，經查證屬實者。 

三、 未按排定時間上課，私自更動上課時間且未告知本校。 

四、 未出席教師研討會議，且未請假者。 

五、 未至少參加一次每學期第九週之公民素養週，且未請假者。 

六、 在授課期間處理私人事情，中斷授課或影響教學品質。 

七、 授課時私自拉攏學員自行開班授課。 

八、 代表出席本校任何校外活動，應注意自身言行舉止，若有任何不當言行影響本校名

譽，經查證屬實者。 

第八條 本校教師應尊重學員之個別差異及學習動機，調整教學內容及方式。 

第九條 本校應於每學期期中或期末編製「教學評鑑問卷」，調查學員之意見。 

第十條 教學評鑑問卷之結果應知會授課教師，並送交教師聘審暨課程發展委員會作為續聘教

師之參考。 

第十一條 除教學評鑑問卷外，對教師教學狀況，學員得隨時填具「意見單」或「教學回饋單」反

映意見，本校行政單位彙整後，應送交教師聘審暨課程發展委員會處理。 

第十二條 教師配合事項： 

一、 課堂內不得涉及怪、力、亂、神等八卦情事與政黨色彩之政治評論。 

二、 不得課堂內有推銷商品之商業行為。 

三、 尊重智慧財產權，授課教材嚴禁非法影印。 

四、 不得遲到、早退，無特殊事故避免請假，因故請假請提前告知本校，以利通知學員。 

五、 實施戶外教學時，請事先通知學員並填寫戶外教學申請表。 

六、 需繳交材料費之有關課程，開課資料送件時請註明，以明確訂定於招生簡章內。 

第十三條 本校特色課程之審查與訂定： 

一、 符合本校辦學理念與政策。 

二、 符合本校年度課程發展重點。 

三、 符合本校特色課程之經營。 

四、 每年評估乙次。 

第十四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